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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封建社会户口登记上报政策述论

王 跃 生

在中国封建社会
,

各朝政府要定期开展

自下而上的户 口登记上报工作
,

以便使最高

统治者周悉全国人 口数量
,

并以此作为其制

订赋役政策的依据
。

户 口登记少报政策的内

容主要是 各个王朝通过什
一

么方式来获得人

丁数量
,

多长时间进行比较普遍的 户  检

核
。

具体来讲则包括户口登记的时 间
、

项

目
、

程序以及户籍册的管理方式
。

一
、

先秦时期的户口 登记上报政策

一个国家存在的真正基础是人口 ,

故早

在先秦时期各个政权机构均很重视对人口的

登记上报工作
。

对此
,

《周礼 》中有一 定反

映 主要指西周和春秋战国时的状 况
“

司民掌登万民之数
,

自生齿 以上
,

皆书于

版
,

辨其国中 与其都鄙及其郊野
,

异其男

女
,

岁登下其死生
,

及三年大比
,
以万民之

数诏司寇
,

司寇及孟冬祠司民之 日
,

献其数

于王
。

王拜受之
,

登于天府
。

内史司令
,

家

宰贰之
,

以赞王治
” 。

可见
,

当时的户口

登记上报包括人 口的行政单位
、

居 址
、

性

别
、

死生状况
、

上报程序以及管理方式等内

容
,

并把这项工作提到
“

赞王治
”

的高度
。

此外
,

《周礼
·

地
’

厂》还载
“

媒氏掌万民

之判
,

凡男女 〔成年以上
,

皆书年
、

月
、

日
、

名焉
” 。

一

可以说这是另一条
‘

,  登记系

统
。

但其作用明显不如前者 只限于婚配范

围
。

先秦时期如此详备的 “ 炙抓己上报规定

是否被贯彻到实际生活
‘ ,

去了 这一点现在

还是一个疑问
。

因为当时的政洁文献对
一

此反

映并不多
。

《国语
·

周讯 于吊 卜
“

宣工既

丧南之师
,

乃料 民于太原
。

仲山甫 谏 曰

‘

民不可料
一

也夫 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
。

司民协孤终 司商协民姓
·

司徒协旅 司寇

协奸
,

牧协职 王协革
,

场协入 凛协生
,

是则少多死生
·

出入往来 皆可知也
。

于是

乎 义审之 以事
。

王治农于籍
,

芡于农隙
,

褥

获亦于籍
,

称于既蒸
,

狩于毕时
,

是皆司民数

者也
,

又何料焉”
’ 。

从中可以看出
,

周在

此之前并没有对人口进行统一的
,

大规模的

检核
。

而对所辖百姓的数量是通过平 讨各种

专业官员
“

分而治之
”

以获得
,

或 者 在 耕

作
、

狩猎活动中加 以掌握
。

不过
,

这种方式

在国家人 口数星少
、

居住较集中的条件下尚

有可能实行
,

反之则有很大困难
。

在春秋
、 ,浅国时

, “

书社制度
”

和
“

计制度
”

的实行只有贡要意义
。

书社制度的

内容是 百姓 家为一 社
。 “

社之户 口
,

书

于版图
” 。

可以说由此建立起最基本的户口

统计制度
。 ,戊国时

,

韩
、

赵
、

魏
、

秦诸国在
“

时卜
”

菜础土建立起
“

上计制度
” 。

其方

法是 郡
、

县长官侮年于年底前将下一年度

的农 ,
‘

,

阳税收的数  作出预算
,

书之于木券

几,

呈送国君
·

国君把木券剖为两份
,

右券

留下
,

左券发还地方
。

待下年年终
,

国君以

右券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依据
,

以定优劣和

赏罚
。

国家通过
“

卜计
”

之途得以对地方户

和则政状况加以了解
。

当然还不是十分准

确的了解
。

因为官员预算之数与来 年 实 际

数字并不一定会完全吻合
。

然而这种
“

量
”

化标准的建 立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统治者对

人 和财窝的追求欲望之强烈
。

值得注意的



是
,

这种上计制度为秦汉以后的王 朝 所 效

仿
。

二
、

秦汉时期的户 。 里记上报政策

秦汉时期户 登记 卜报的具休做法史载

较少
。

《册府元龟 》卷 载
“

始皇
一

六

年初令男子书年
” 。

然而没有进一 步 的 说

明
。

不过
,

从有关的资材 中可以看出
,

秦王

朝的户 口登记工作一 直在进行
。

秦末
,

起义

首领刘邦率部攻克秦都城咸阳后
,

谋臣萧何
“

收秦皿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
” ,

以此帮助

刘邦建立霸业
, “

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阮塞
,

户口多少
,

强弱之处
,

民所疾苦者
,

以 何

萧何 具得秦图书也
” 。

这表明秦王朝

的户口登记制度是健全的 并且 各地户口数

最终要汇集到中央
。

如果我们结合秦国商鞍

所提出主张
,

可对秦王朝户籍内容 有 所 了

解
。

《商君书
·

去强 》篇云
“

强国知十三

数
, ”

其中有
“

壮男
、

壮女之数
,

老 弱 之

数
,

官士之数
”

等
。

汉代景帝二年规定
“

男 子 二 十 而

傅
” 。

颜师古注
“

傅
,

著也
,

言 著 名

籍
,

给公家摇役也
” 。

我们认为
,

汉代的
“

男子二十而傅
”

与秦朝的
“

男子书年
”

具

有一致性
。

另外汉代还有一
‘

八月案 比
”

之

制
。

这实际是对全 民户籍的检核
,

所造之籍

由上计吏呈于京师
。

《后汉书
·

皇后记 》

序载
“

汉代常固八月算人
。 ’

,’算
”

是向百

姓征收人口税
,

称算赋
。

而称算赋的前提是

先周知百姓数量
。

以此看来
,

‘

八月案比
”

和
“

八月算人
”

是 同一项工作
。

其程序是先

检核户口
,

而后据此征收算赋
。

汉代的正式户籍主要登载 岁的男

子
,

载入者要承担摇役
,

因而百姓为逃避苛

役
,

瞒报
、

虚报年龄
。

为此
,

东汉建武十三

年和十五年
,

针对百姓
“

户口 年纪 互 有 增

减
”

的状况
,

光武帝刘秀两次下令复查
。

秦汉时期还继承了战国的上计制度
。

西

汉平帝元始二年出现了中国历史土第一次全

国性的户 日统计数字
,

即该年度全国户

 , 口  
。

而其获得途径正是通

过各地土计数字汇综而来
。

总的来看
,

秦汉 以前的户「】登记系统并

不十分健全
,  !’且显得比较粗略

。

三
、

魏晋南北朝
、

隋唐五代时期的户口

登记上崖反政策

魏开南北朝的户 「登记上报政策多是对

秦汉的沿袭
。

如果说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
,

那就是晋和南朝所实行的黄籍
、

白籍之制
。

按照 《太平御览 》卷 所载
“

郡 国 诸 户

口黄籍
,

籍皆用一尺二寸札
,

已在官役者载

名
” 。

可见
,

黄籍所载并不是全体人口
,

而

是已达服役年龄的丁 口
。

白籍主要实行于东

晋和南朝
。

其编制对象是流亡于江南的北方

人 口
,

当时被称为侨户
。

以此与载录土著人

口 的黄籍区别开来
。

东晋咸康七年规定
“

实

编户
,

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
” 。

此后
,

白籍所录多为普通百姓
,

负担赋税和兵役
,

而黄籍多载官僚地主等免役户
。

隋王朝对户口的管理实行
“

输籍定样
”

之制
。

即每年正月五 日
,

县令巡人
,

客随便

近
,

五党
、

三党
,

共为一团
,

依样 定 户 上

下
” 。

此制实行后出现
“

奸无所容
”

的局

面
。 “

输籍定样
”

实际是由政府确立各户等

的标准式样
,

然后让地方官吏与百姓家庭逐

个对照
,

以便减少户等编造中的误差
。

就现有资料来看
,

唐代的户 口登记上报

制度的健全程度要超过以往各朝
。

《唐 六

典 》户部条中规定其郎中
、

员外郎 的 职 责

为
,

每岁一造计帐
,

三年一造户籍
。

县以籍

成于州 州成于省
、

户部总而领焉
” 。

足见

其上报程序之明确
。

户籍簿的管理方式是
,

每簿一式三份
,

一份留县
,

一份送州
,

一份

送户部
。

一 淤睛况下
, “

三比在州县
,

五比

送府
”

即户部
。

箭妥指出 唐代户口

登记上报的基础工作做得较好
。 “

凡里有手

实
,

岁终具 民之年与地之阔狭
,

为乡帐
。

乡



成于县
,

县成于州
,

州成于户部
” 。

这就

为三年大 比创造了条件
。

每当三年编制户籍

时
, “

县司责手实计帐
,

赴州依式勘造
,

乡别

为卷
。

总写三通
。

其缝皆注某州
、

某县
、

某

年籍 , 州名用州印
,

县名用县印
。

三月三十

日纳讫
,

并装满一通
,

送尚书省
,

州县各留

一通
” 。

唐德宗时鉴于
“

丁口 转死
,
田亩卖易

,

贫富升降不实
”

改行主客统计法
,

因此
“

天

下之名
,

不土断而地著
,

不更版籍而得其虚

实
” 。

后晋开运元年规定
“

夏秋征科为

帐籍
,

一季一奏
” 。

总之
,

隋唐
,

特别是唐代户 口登记上报

政策表现出中国封建社会户籍管理制度的成

熟性的特点
,

同时也反映了封建政府对人口

控制的程度提高了
。

四
、

宋江金元时期的户 口登记上报政策

宋辽金元时期的户 口登记上报政策与唐

代程序类似
,

在有些方面较唐代更细密
。

宋代户 口有主客户之分
,

在中央政府的

户籍上二者被分别登记
,

而在州县登记册中

则通常把客户附于主户名目之下
,

作为一个

地方的附籍户
。

宋代户口 编造的时间间隔也

是三年
。

即每隔三年 逢闰年
,

重新编造

一次五等事产簿
。

届时
, “

造簿委令
,

佑

责户长
、

三大户录人户丁口
、

税产
、

物力为

等
” 。

要确定某一户等第升降
, “
盖视人家

产高下
” ,

评估者需
“

须凭本县
,

本县须凭

户长
、

里长
,

户长
、

里长须凭邻里
,

自下而

上
,

乃得其实
”

由此可见
,

封计忆的户口 登

记上报工作基本上是 以评估
、

确认户等为重

点
。

不过
,

宋代同时还有侧重于
“

诸户口增

减实数
”

的上报
,

实为上计制度
。

即
“

每岁

具帐田本
,

一本留县架阁
,

三本粘连保明
,

限二月十五日以前到州
,

州念实毕具帐连粘

管下县帐之本
,

一本留本州架阁
,

二本限三

月终到转运司
,

本司念实毕具都帐二本粘州

县帐
,

本留本司架阁
,

一本限六月终到尚

书郎
’ 。

金代的户 口登记称为
“

计帐
” ,

三年进

行一次
。

每值编审之年
, “

自正月初
,

州县

以里正
、

主首
,

猛安谋克 金代的一种行政

组织 则 以寨使
,

诸编户家责手实
” ,

检核
“

男女老幼与姓名
,

生者 增 之
,

死 者 除

之
” 。

这是第一步工作
,

即入户调查
。

第二

步则是对上报时间作出规定 正月二十 日基

层调查者将本县或猛安谋克人口 数报县
。

二

月二十 日报州
,

二月底州上报地方 最 高 长

官
。

最后各地皆以四月二十 日将户籍
“

到部

呈省
” 。

这种做法与当代所进行的人 口普

查工作非常相似
。

元代基本上继承了金代的做法
,

三年一

大比
,

造户籍
,

匕计帐
。

每造凡三本
,

一留

县
,

一送州府
,

一申省部
,

并将其作为赋役

征收的依据
, “

验其 指百姓 力之增减而

轻重其赋役
” 。

另外元代还设有一 种 鼠 尾

簿
。

虽然此簿主要是作为赋役征派的依据
,

却也有户口登记上报的作用
。

其使 用 方 法

是
“

置军
、

民
、

站
、

匠诸色计各乡保
、

村

庄丁口产出鼠尾簿一扇
,

各户留空纸一面于

后
。

凡丁口 死亡
,

或成丁
,

或产业孽畜增添

消亡
,

社长随即报官
,

于各户下掌簿吏人即

便标注
” 。

可见
,

鼠尾簿是使用便捷的户

口簿
。

它能较迅速地反映百姓户口
、

财产的

变动情况
。

宋元时期各朝虽然制订了详备的户口登

记上报政策
,

但实际贯彻政策同政策的要求

还有一段距离
。

宋代的
“

五等事产 簿
”

就
“

颇有不均
” 。 “

盖有税钱一贯
,

或占田一

顷
,

或积财一千贯
,

或受种一十石 为 第 一

等 , 而税钱至于五十贯
,

占田至于十顷
,

积

财至于万贯
,

受种至于百石
,

亦为第一等
,

其为等虽同
,

而贫富甚相远
” 。

户口的三

年一次编审制度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
。

元

代户口编审时间往往拖延至五七年
,

甚至三



四十年
。

因而
“

孰富强
,

孰贫弱
,

孰丁口增

加
,

孰丁口消亡
,

皆不能知
,

临事赋役
,

一

出于奸吏
,

一听奸民之妄诉
” 。

这种现象

并非元朝所独有
。

五
、

明清时期的户 口 登记上报政策

较之前朝
,

明清的广 口登记上报制度显

得严格
。

明清王朝不仅把户口登记上报视作

经济和社会问题
,

而 且将此作为对百姓实施

人身控制的主要手段
。

明代的户帖代替了唐朱的手实
。

明洪武

三年
,

朱元璋下诏
,

户部籍天下户口
,

并置

户帖
“

各书户之乡贯
、

丁口
、

名
、

岁
” ,

共四项主要内容
。

为防止假冒
、

伪造
,

政府

将户帖
“

以字号编为勘合
,

用半印铃记
,

籍

藏于部
,

帖给于民
,

令有司点闸比对
,

有不

合者充军
,

官吏隐瞒者
,

处斩
” 。

足见
,

明代初年对户 口登记是十分重视的
。

户口上

报的方式是
“

每年各个地方基层组织将当

地户 口
“

取勘明白
” ,

弄清
“

旧管
、

新收
、

开除
、

实在总数
”

等项内容
,

汇集后到县
,

“

县报于州
,

州类总报之于府
,

府类总报之

于布政司
,

布政司类总呈报本部立案
,

以凭

稽考
” 。

明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户籍登记方式一黄

册
。

明洪武十四年正月
,

朱元璋命天下郡县

编制赋役黄册
。

函从中可见明代黄册的实施

目的
。

因而
,

黄册中不仅登记丁 口 变 化 状

况
,

而且还有田地等财产的增减说明
。

从这

一点来讲
,

明代的黄册类似于宋代的五等事

产簿
。

黄册编制前
,

先要确立编制单位
,

以

一百一十户为里
,

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

为其长
。

每
一

百户为十甲
,

甲凡十人
。

这种单

位在城乡有所不同
, “

城中日坊
,

近 城 日

厢
,

乡都曰里
” 。

凡遇编审之年
,

州县衙

门
“

先将一户定式月誊刻印版
,

给与坊长
、

厢

长
、

里并各甲首
,

令人户 自将本户人丁事产

依式开写
,

付该管甲首
。

共甲首将本户并十

户造列文册送各该坊厢里长
,

坊厢里长各将

甲首所造文册攒造一处
,

送赴本县
。

本县官

吏将册比照先次原造黄册查算
。

如 人 口 有

增
,

即为作数
’ 。

另外
,

一个里级或坊级

编制单位称为一图
, “

图内有事故户绝者
,

于畸零内补揍
,
如无畸零

,

方许于邻图人户

内拨补
” 。

黄册的赋役功能是
,

将本里甲

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
, “

遇有差役 以 凭 点

差
” 。

编成的黄册
, “

一 以进户部
,

其三

则布政司
、

府
、

县各留其一焉
” 。

其间隔

时间为一年
,

实际只是一种审订
。

由 几可知
,

明代户帖侧重于对人丁本身

的统训
’

而黄册则以户等核查为主
。

还需指出
,

明代一些地方官在户帖
、

黄

册之外还制订了烟户册
。

这一点我们从王世

茂所作 《仕途悬镜 》中得以了解
。

王在做县令时
,

要求各该图里长
,

督令

各抒甲
,

造烟户册一本
。

其内容主要是
、

正户若干
。 “

不论士
、

夫
、

举
、

监及有田人

家皆是
” 。 、

副户若千
。 “
凡官户数

,

人家义

男
,

有田别居者皆是
” 。 、

佃户若干
, “

凡

自己无田
,

佃人 田种者皆是
” 。 、

浮 户 若

干
, “

凡无田工伴
,

或别作生理
,

异 籍 寄

居
,

或开张铺面者皆是
” 。 、

开户 不 照 旧

册
,

亦不依户名
,

须要的名
、

的字
、

的 号

⋯ ⋯又要见系某人子
,

年几十岁
,

是 何 职

务
,

作何生理
,

住居某地方
。

⋯⋯子几人
,

一名某
、

一名某
,

各年若干
,

各是何职业生

理
。

不许遗漏
、

混添一名
。

这种烟户册对当

地百姓的人户划分之详备可谓到了无以复加

的地步
。

清代的户 口登记上报制度发生了较大的

变化
。

清初
,

基本上承袭了明代户口 编审的做

法
。

顺治五年
,

清政府下令
,

三年一次编审

天下户口
,

责成州县印官
,

照 例 攒 造 黄

册
。

从表面看
,

清代的规定与明 代 没 有 什

么不 同
。

需要指出的是
,

清代的黄册编审成



为人 口普查的主要方式
,

而不象明代仅对户

等进行考查
“

每遇造册 黄册 之时
,

令

人户 自将本户人丁
,

依式开写
,

付 该 管 甲

长
。

该管甲长将本户井十户
,

送坊 厢 里 各

长
。

坊厢里各长将 甲长所造文册送本州县
,

该州县官将册照先次原册
,

攒造类册
,

用印

解送本府
,

该府依式别造总册一本
,

书名画

字
,

用印乡申解本省布政使司
” ,

最后解

送 中央
。

明代赋役黄册的作用
,

至清代由 《赋役

全书 》承担
。

《赋役全书 》
“

先开 地 丁 原

额
,

继开荒亡
,

次开实征
,

又次开起运
、

存

留
” 。

存放方式是
“

每州县发二部
,

一存有

司查考
,

一存学宫
,

令士民检阅
。 ”

它与

黄册具有互补性
,

即黄册
“

准于户
,

详其

旧管
、

新收
、

开除实在之数
” ,

二者
“

相表

里
” 。

清代的户 口编审时间在顺治十五年 由三

年一次延长为五年一次
。

地方官届时
“

造册

具题
,

于编审次年八月内到部
” 。

康熙五十一年
,

清政府刘
一

户口 登记制度

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
。

康熙帝认为
, “

今海

宇承平 已久
,

户口 日繁
” ,

若按理在人丁加

征钱粮实有不可
。

因为
“

人丁虽增
,

地亩并

未加广
” 。

所 以他决定让直省督抚
“

将现今

钱粮册内有名丁数毋增毋减
,

永为定额
。

嗣

后所生人丁
,

不必增收钱粮
,

编审时
,

止将

增出实数察明另造册题报
” 。

从此户 口登记

与赋役征收有了一 定程度的脱离
。

这表明清

政府对人丁数量的拄制有了放松
。

康熙五十

五年
,

清政府对五十一年的政策又作了补充

性规定
“

新增人丁钦奉恩旨永不加赋
,

令

以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
,

除向系照地派丁

外
,

其按人丁派丁者
,

如一户之内 开 除 一

丁
,

新增一丁
,

即以新增抵补所除
,

倘开除

二三丁
,

本户抵补不足
,

即以亲族之丁多者

抵补 又不足
,

即以同甲同图之粮 多 者 顶

补
,

其余一人归入滋生册 内造报
” 。

雍正

四年
,

摊丁入亩制度的实行
。

标志着这一改

革的完成
。

自此以后
,

清政府对
“

滋生户口
”

的普

查
,

仍以五年为限
。

此外
,

乾隆 五 年 规

定
“

直省督抚于每年十一月将各府州县户

口增减缮写黄册具奏
,

并将 所奏明 户 口 数

目
‘

服部察核汇奏
” 。

这是在五年普查之
·

外增加的一项内容
,

成为一项例行登记上报

制度
,

借此及时反映全国户 口的变动情况
,

实际是一种户口 上计制度
。

此项年度登记上

报工作在实行中也造成一些不便
。

所 以清政

府对此作了改进
,

以各地州县所设立的保 甲

门牌为基本登记依据
。

乾隆三十年
,

清政府进行了户 口编审制

度的第二次改革
,

即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

审
。

乾隆帝对取消原因作了说明 编审人丁

,’日例原固出齿繁滋
,

恐有漏户避差之弊
,

是 以每届五年查编造册以备考核
,

令丁银既

皆摊入地粮
,

而滋生人户⋯ ⋯永不加赋
” 。

因而
, “

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
,

无 裨 实

政
” 。

况且
, “

各省民谷之数
,

俱经督抚于

年底专折奏报
” ,

因而
“

户 口 之 岁 增 繁

盛
,

俱可按籍而稽
,

更无稽五年一次另行查

办
。 ”

所以他下令
“

嗣后编审之例
,

著永行

停止
” 。

清代户 口上报制度的改革具有 重 要 意

义
。

将户口编审作为一项不带附加条件的数

量统计
,

使政府通过户籍对百姓的控制力减

小了
。

更重要的是
,

康熙五十一年后
,

户籍

编审中增加的户口不再承担赋税
,

使人丁负

担大大降低
,

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百姓

的生育压力
,

由此推动了清代人口 的增长
。

从政策上讲
,

清代人口数量的大幅度上升
,

与赋役制度和户口 编审制度的改革有密切关

系
。

六
、

中国封建社会户口 登记上报政策的

特征

户 登记上报制度贯穿中国社 会 的 始



终
,

反映 了人口 绒计
、

管理工作在当 不于社会

地位之高
。

纵观这一历史时期的户日 践记 卜

报工作 我们认为其值得肯定的方面有以下

几点
、

编审时间合理
。

中国封建社会各朝

户 口 编审时间基本 仁以三年一次为主 五年

一次只实行于清代
。

虽然较之当代的人门

普查 其时间间隔显得较短
。

但 由于当时这

项工作直接与赋役活动联系在一起
·

时间过

长
·

对封建国家和百姓都不利
。 、

有为编审

相配套的基础性工作予以协助
。

如手实
、

户

帖
、

门牌等
。

这此簿证 已经或基木具右了当

代户籍册的功能
‘

为数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创

造了条件
。 、

编审机构齐令
,
卜报 层 次 明

确
。

中国封建社会城 名 里
、

厢坊等民间竹理

单位一直存在 只是各个朝代的设置名称有

所不同 其职音是一样的
。

这此组织及竹

那齐成为户 「编审的慕本机构和力量
一

,

并在

此基础 上逐级汇总
,

直至中央政府
。

于此可

使最高统治者能比较详细地了解各个级别行

政区域的人 日状况
。 、

户口册
、

籍保管
、

存

放有序
。

中国封建社会 的户籍主要 以三种方

式存放 中央
、

妙方衙门
、

宇卜区或个人
。

这

就为各级行政和非行政部门对竹辖区人口 实

施管理创造了条件
。

同时也哎着到
,

封建利
一

会的户 「 登记 旦

报政策也存在不足
。

主要表现为
、

登记上

报内容粗略
。

大部分朝代的编审只把成丁
、

次成丁作为登 记项 目
,

至于性别
、

职
、卜等则

不予反映 限制了人们刘各个时期户 口状况

的全面了解
。 、

户等与人 口的统计常常混在

一起 因而一个家庭人「 的真实而貌不甚清

楚
。 、

编审质量不高
。

由于大部分朝代的普

查将意味着百姓所承担的赋役的变化
,

因而

为 了减轻或逃避赋役
,

虚报
、

瞒报 人 丁 数

量
、

年岁是各朝的普遍现象
。 、

编审时间执

行得不严格
。

虽然各朝都有固定的编审刚间

间隔
,

而拖延行为并非个别朝代所有
。

总之
,

我们认为
,

中国封建社会在落后

的农业社会条件 下 衣靠比较健全的行政和

社汉坦织
,

对人口 进行了一次次大规模的登

记普在工作
,

为件朝政府的社会
、

经济决策

担供 了必要的 忿考 同刚
一

也为我们今天了解
,

卜国封建 比会 七人
一

发展过程提供 了大量的

依据
,

更为当今的户  调查建立了参照系
。

从这些方而来讲
,

扫国封建社会的户口登记

上报政策有其值得 青定的积极意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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